




 

第七條   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府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，並

追繳已撥付之補助： 

          一、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請補助或檢具之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 

情事。 

          二、有前條第三項重複請領之情形。 

三、申請補助後，幼兒戶籍遷出本市或停止就讀。 

          四、領有其他縣市性質相同補助時，不得重複領取。 

          有前項得追繳已撥付補助之情形時，由本府以書面通知限期返還，

屆期未返還者，依法移送行政執行；其行為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司法

機關辦理。 

 

第八條    本府為辦理本補助申請及發給作業，得請相關機關提供資料。 

 

第九條    幼兒園對於各項補助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規定為之。 

 

第十條    本法所需經費，由本府循年度預算程序辦理。 

 

第十一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

